
114.11.04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114.11.19 總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 

114.12.03 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4.12.17 教務會議通過 

115.03.11 校課程委員會通 

115.03.24 教務會議通過 

微學程名稱 
跨領域榮譽微學程 

Interdiscipilinary Honors Micro Program 

設置宗旨 

本微學程為因應新世代跨領域需求，招收具強烈創新動機與來

自不同領域之優質學習者，著眼深化與轉化既有專業訓練，以

養成學習者在面對多領域實際議題時，連結不同專業並 

在師生同儕合作中產生創新解決方案之能力。 

開設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課程規劃 

類別 課程名稱 課號 學分 備註 

基礎課程 

定量思考 GS4513 2 

至少一門 

科技閱讀

與寫作 
GS4507 2 

領導素養:

跨領域閱

讀思考與

寫作 

GS2154 2 

知識寫作

與思考 
GS4505 2 

人文與科

技發展 
IL1002 3 

跨領域思

辨 
GS2161 1 必修 

核心課程 

科學、科

技、歷史 
GS4508 2 

至少一門 

科學變、

辨、辯 
GS4509 2 

虛擬與實

境 
GS2158 2 

脈絡研究 GS4510 2 

進階課程 

頂石計畫

寫作 
GS4511 1 

必修 

頂石專題 I GS4512 2 

1. 本微學程於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接受各學院（與台灣聯合大學系統）大學

部學生（申請）選修。申請時填寫「中央大學跨領域榮譽」微學程申請



表，並檢附歷年成績單與申請動機/讀書計畫 (大一學生可檢附經歷文件

以代替成績單）供審查委員參考。完成審查後申請表送請通識教育中心完

成相關作業。 

2. 選課辦法與結業條件: 

學生在選修進階課程之前，應修畢至少一門基礎課程與一門核心課程。 

學生應於修畢進階課程後，參加本學程舉辦之期末成果發表會，或以其他經

學程辦公室同意之合宜方式，公開呈現修習本學程之成果。 

3. 本微學程修業年限為四年(不含延畢)，至少需修習 8學分，包括「跨領域

思辯」與至少另一門基礎課程、一門核心課程及「頂石計畫寫作」、「頂石專

題」。 

4. 凡修畢本學程課程者，得於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向通識教育中心申請核

發證明書，經審核無誤後，由課務組統一發放微學程修畢證明書。如修畢學生

為應屆畢業生，可提前於在學最後一學期課程成績已登錄成績單時，提出申請

修畢證明書。 

5.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6.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與總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課程委員

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